
专利所有权（申请权）变更备案流程

一、备案要求：专利所有权变更备案前，应完成科技成果赋权所转化及经费划拨所有手续（详见

相应赋权转化流程、知识产权转化经费划拨备案流程等相关流程）。

二、专利申请权原则上不予变更，确需变更的，参照专利所有权变更流程进行。

三、备案流程：完成赋权、转让等所有相关流程--完善系统中相关流程所需材料（作价入股的，

须上传签字盖章版人事处、组织部等相关部门要求的校外兼职申请材料至“成果转化签字盖章材料”）

--所有权变更申请相关材料（系统同步上传电子版至“其他文件”）--导出赋权系统审核通过的《成

果赋权申请用章登记表》--至科技处成果与平台管理科审核（系统材料是否完善）--科技处盖章--

校办盖章--交一份所有权变更申请原件至科技处成果与平台管理科备案--结束。


